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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香 港 首 个 可 持 续 发 展 策 略  

第 三 年 推 行 进 度 报 告 ( 2008 年 3 月 )  

I .  固 体 废 物 管 理  

香 港 首 个 可 持 续 发 展 策 略  推 行 进 度  

A .  策略性目标  

( 1 )  就 整 个 社 会 而 言 ， 我 们 须 尽 量 减 少 制 造 废 物

和 减 少 最 终 弃 置 的 固 体 废 物 数 量 ， 并 采 取 措

施 促 进 被 弃 置 物 料 的 分 类 、 物 料 的 回 收 和 再

用，以及不可再用物料的循环再造。  

( 2 )  应 用 “ 用 者 自 付 ” 原 则 ， 以 减 少 须 弃 置 的 废

物数量。  

( 3 )  采 取 先 进 的 技 术 和 措 施 ， 以 处 理 须 最 终 弃 置

的废物和创造新的商机。  

 

( a )  环 境 保 护 署 (环 保 署 )发 表 《 都 市 固 体 废 物 管 理 政

策 大 纲 》 (《 政 策 大 纲 》 )。 该 文 件 就 2005 年 至

2014 年这 10 年内，香港都市固体废物的管理制

订全面策略，并定出清晰的目标和时间表。  

( b )  《 政 策 大 纲 》 体 现 可 持 续 发 展 废 物 管 理 策 略 的 基

本 原 则 ， 以 及 “ 用 者 自 付 ” 和 “ 生 产 者 责 任 ” 的

原 则 ， 并 提 议 一 些 政 策 工 具 和 支 持 措 施 ， 以 创 造

经 济 诱 因 ， 从 而 避 免 ／ 减 少 产 生 废 物 ， 并 再 用 和

循 环 再 造 废 物 。 该 大 纲 亦 建 议 发 展 先 进 的 综 合 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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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 管 理 设 施 ， 以 热 能 处 理 作 为 核 心 科 技 ， 对 废 物

作最后处理，然后才弃置于堆填区。  

B .  指标  

我 们 将 检 讨 以 下 由 可 持 续 发 展 委 员 会 建 议 的 目

标：  

( 1 )  以 2003 年的水平为基数，每年减少本港产生

的都市固体废物量 1%， 直 到 2014 年。  

( 2 )  在 2009 年和 2014 年或之前，把都市固体废物

回收率分别提高至 45% 和 50%。  

( 3 )  在 2014 年或之前，把弃置于堆填区的都市固

体废物总量减少至 25% 以下。  

环 保 署 已 采 纳 可 持 续 发 展 委 员 会 的 建 议 目 标 ， 并 已 把

这些目标纳入《政策大纲》。  

( a )  与 去 年 同 期 比 较 ， 经 济 录 得 6 . 7% 的 增 长 ， 而 弃

置于堆填区的都市固体废物量则上升 1 . 6%。家居

废物回收率由 2005 年的 16% 大幅增加至 2007 年

的 23%。 随 　 家 居 废 物 回 收 率 上 升 ， 都 市 固 体 废

物的整体回收率亦从 2005 年的 43% 增至 2007 年

的 45%。  

( b )  虽 然 当 局 致 力 减 少 废 物 ， 但 本 港 产 生 的 都 市 固 体

废 物 量 依 然 呈 上 升 的 趋 势 ， 这 可 能 是 由 于 与 商

业 、 工 业 及 旅 游 有 关 的 活 动 在 2007 年 强 劲 增

长，导致商业及工业废物增加约 8 . 4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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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环 保 署 将 致 力 发 展 综 合 废 物 管 理 设 施 ， 以 达 致

《 政 策 大 纲 》 的 目 标 ， 把 弃 置 于 堆 填 区 的 都 市 固

体废物总量减少至 25% 以下。  

C .  行动计划  

( 1 )  推行教育活动，以减少产生废物。  

 

( a )  环 保 署 和 环 境 保 护 运 动 委 员 会 将 继 续 筹 办 以 小 区

和 学 校 为 本 的 减 少 废 物 活 动 ， 以 及 透 过 传 媒 宣 传

减 少 废 物 的 讯 息 。 当 局 采 取 持 续 措 施 ， 透 过 本 地

传 媒 ， 包 括 电 视 台 、 电 台 和 本 地 报 章 ， 以 及 制 作

政府宣传短片／声带，向公众宣扬减废意识。  

( b )  环 境 及 自 然 保 育 基 金 同 意 拨 款 1 , 000 万 元 ， 以 便

根 据 《 都 市 固 体 废 物 管 理 政 策 大 纲 ( 2005 -2014 )》

推 行 公 众 教 育 计 划 。 该 计 划 旨 在 支 持 符 合 政 策 大

纲所订目标的长远全民教育活动。至今有 6 宗申

请 获 得 批 准 ， 资 助 额 约 300  万 元 。 活 动 主 题 相 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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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泛 ， 包 括 减 少 使 用 购 物 胶 袋 、 环 保 采 购 、 环 保

节日包装，以及回收再造旧电器及电子产品等。  

( 2 )  举 办 小 区 活 动 ， 鼓 励 全 港 市 民 在 源 头 把 废 物

分类，并推行措施以方便住户参与。  

( a )  截至 2008 年 3 月，环保署已召集 865 个屋村参加

全 港 性 的 家 居 废 物 源 头 分 类 计 划 ， 涵 盖 全 港 人 口

约 46%。 我 们 的 中 期 目 标 是 在 2010 年年底之前，

召集全港 80% 人口参加计划，并在 2012 年之前

把计划推展到所有公共租住屋 　 。  

( b )  鉴 于 家 居 废 物 源 头 分 类 计 划 取 得 令 人 鼓 舞 的 成

绩，当局在 2007 年 10 月在工商业楼宇推行类似

计划。截至 2008 年 3 月，约有 380 幢楼宇参加计

划 ， 包 括 商 业 及 政 府 办 公 大 楼 、 商 场 、 工 业 楼

宇、仓库及停车场。  

( c )  除 了 透 过 环 境 及 自 然 保 育 基 金 提 供 拨 款 资 助 ， 以

协 助 物 业 管 理 公 司 在 屋 　 设 置 废 物 分 类 箱 外 ， 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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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 署 亦 与 屋 宇 署 和 消 防 处 联 络 ， 在 2006 年 年 中

印发指南，以便住户参与废物源头分类。  

( d )  在 环 境 及 自 然 保 育 基 金 拨 款 资 助 下 ， 环 境 保 护 运

动 委 员 会 将 购 置 1 , 100 套 废 物 回 收 桶 ， 分 发 予 各

屋 　 使用。  

( 3 )  透 过 引 入 产 品 责 任 计 划 和 环 保 税 等 财 政 措

施，加紧推行“污染者自付”原则。  

( a )  环 保 署 已 向 立 法 会 提 交 《 产 品 环 保 责 任 条 例 草

案 》 ， 条 例 草 案 提 出 的 首 个 计 划 是 塑 料 购 物 袋 环

保征费。  

( b )  充 电 池 回 收 计 划 由 39 个 充 电 池 和 电 子 产 品 生 产

商和入口商资助，于 2008 年 4 月已踏入计划推

行 的 第 四 年 。 在 1 , 010 多 个 屋 村 ( 占 本 港 人 口

59%)、 290 多幢商业／工业楼宇，以及约 222 间

学校设置的收集点，共收集约 140 公吨充电池 (相

等于 705 , 000 枚电池 )，当中 66 . 6 公吨已运往南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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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指定的处理设施，供循环再造。  

( c )  计 算 机 回 收 计 划 由 20 个 计 算 机 产 品 制 造 商 及 供

货商资助，于 2008 年 1 月展开。当局除设置 15

个公众回收点外，又在 520 多个屋村及超过 100

幢商业／工业楼宇设置回收点。  

( d )  我 们 会 继 续 推 动 业 界 落 实 自 愿 性 质 的 产 品 责 任 计

划 ， 特 别 是 我 们 已 与 电 器 和 电 子 产 品 供 货 商 以 及

其 它 持 份 者 展 开 讨 论 ， 研 究 举 办 由 业 界 提 供 经 费

的旧电器及电子产品自愿回收计划是否可行。  

( 4 )  制订政策，推动循环再造业的发展。  环 保 署 现 正 制 订 全 面 的 政 策 ， 以 支 持 循 环 再 造 业 。 具

体而言，环保署将：  

( a )  透过废物源头分类计划，改善废物收集网络；  

( b )  如 上 文 第 ( 3 )项 所 汇 报 ， 采 用 生 产 者 责 任 计 划 ， 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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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主要措施，以回收更多可循环再用的物料；  

( c )  继 续 租 用 合 适 的 短 期 租 约 土 地 ， 供 废 物 循 环 再 造

商专用。至今，共有 36 幅 土 地 已 经 租 出 ；  

( d )  兴 建 环 保 园 ， 为 环 保 和 循 环 再 造 业 提 供 长 远 用 地

(见下文第 ( 5 )项行动计划的推行进度 )；  

( e )  采 取 环 保 采 购 政 策 ， 以 增 加 市 场 对 再 造 产 品 的 需

求；  

( f )  透 过 环 境 及 自 然 保 育 基 金 、 创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， 以

及 为 中 小 企 业 而 设 的 各 种 基 金 ， 继 续 支 持 和 鼓 励

研发新的循环再造科技；以及  

( g )  继 续 在 小 区 层 面 筹 办 教 育 活 动 ， 以 增 强 公 众 的 废

物回收意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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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5 )  兴建专为环保工业而设的环保园。  ( a )  环保园位于屯门第 38 区，占地 20 公顷，将会分

两期发展。园内会有一段长 460 米的海滨，供海

运散装货物之用。  

( b )  环保园第一期的建筑工程在 2006 年 7 月展开，

现 已 大 致 完 成 。 第 一 期 已 租 出 三 幅 用 地 ， 作 回 收

废 木 料 、 用 过 的 煮 食 油 、 旧 电 器 及 电 子 产 品 之

用 。 另 外 两 幅 供 处 理 有 机 废 料 及 塑 料 的 用 地 ， 会

在 2008 年 年 中 批 出 租 约 。 当 局 会 就 第 一 期 余 下

用地尽快招标，而第二期会在 2009 年动工。  

( 6 )  研究征收都市固体废物处理费。  ( a )  环 保 署 在 20 个 环 境 不 同 的 屋 村 (包 括 公 共 屋 村 、

资助出售单位、私人屋苑及政府宿舍 )推行的 3 个

月试验计划已经完成。  

( b )  试 验 计 划 的 结 果 显 示 了 一 些 实 际 问 题 ， 包 括 可 能

出 现 的 非 法 倾 倒 废 物 和 其 它 执 法 困 难 ， 以 及 有 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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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提 供 配 套 措 施 ， 例 如 源 头 分 类 设 施 ， 以 鼓 励 市

民守法及推动废物回收。  

( c )  我 们 认 为 由 于 本 港 的 住 宅 楼 宇 大 都 是 多 层 多 户 ，

并 有 鉴 于 现 时 普 遍 采 用 的 废 物 收 集 模 式 ， 很 难 确

定 每 一 个 住 户 的 都 市 固 体 废 物 产 生 量 及 追 查 废 物

的 产 生 源 头 。 因 此 ， 在 香 港 实 行 按 量 收 费 计 划 在

执行上存在一定的困难。  

( d )  我 们 会 研 究 其 它 收 费 方 式 ， 例 如 定 额 收 费 或 划 一

收 费 ， 并 提 供 适 当 的 诱 因 ， 以 鼓 励 减 少 产 生 及 循

环 再 造 废 物 。 我 们 亦 会 进 行 一 个 广 泛 的 全 港 性 基

线 调 查 ， 收 集 有 关 不 同 楼 宇 及 工 商 业 务 产 生 和 收

集 废 物 模 式 的 数 据 。 我 们 会 根 据 这 些 资 料 为 家 居

及工商业拟定都市固体废物收费计划。  

( 7 )  就 引 入 先 进 技 术 以 大 量 处 理 固 体 废 物 一 事 咨 ( a )  环 保 署 在 考 虑 环 境 、 技 术 ／ 工 程 及 经 济 等 因 素 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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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公众。  对 社 会 和 顾 客 ／ 用 户 造 成 的 影 响 后 ， 已 确 定 两 个

适 合 发 展 综 合 废 物 管 理 设 施 的 地 点 。 环 保 署 已 向

环 境 咨 询 委 员 会 、 立 法 会 环 境 事 务 委 员 会 及 相 关

区 议 会 汇 报 选 址 结 果 。 环 保 署 会 继 续 推 动 公 众 参

与 综 合 废 物 管 理 设 施 的 发 展 ， 包 括 在 2008 年 年

中于不同地区举办巡回展览。  

( b )  环保署在 2008 年 3 月举办公众研讨会，介绍最

新 的 废 物 处 理 技 术 ， 并 就 热 能 废 物 处 理 科 技 方 面

有 关 环 境 、 健 康 和 安 全 的 关 注 事 项 及 措 施 ， 与 本

地 及 海 外 专 家 分 享 经 验 及 知 识 。 该 研 讨 会 约 有

300 人出席。  

( c )  同 时 ， 环 保 署 现 正 就 两 个 选 址 筹 备 工 程 及 环 境 影

响 评 估 (环 评 )研 究 。 按 照 《 环 境 影 响 评 估 条 例 》

的规定，环保署将于 2008 年 4 月初刊登关于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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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项目简介的广告。工程及环评研究预计在 2008

年年底展开。  

 

I I .  可 再 生 能 源  

香 港 首 个 可 持 续 发 展 策 略  推 行 进 度  

A .  策略性目标  

( 1 )  定 期 举 办 推 广 及 教 育 活 动 ， 向 广 大 市 民 清 楚

解 释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议 题 ， 而 这 个 议 题 必 须 与

本地及国际的可持续发展情况配合。  

( 2 )  制 订 长 远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能 源 政 策 ， 为 推 动 香

港 加 强 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订 出 清 晰 目 标 ， 并 提

高能源效益及节约能源。  

 

为 向 市 民 推 广 可 再 生 能 源 ， 环 境 局 及 机 电 工 程 署 (机电

署 )已 采 取 多 项 措 施 ， 包 括 与 两 家 电 力 公 司 、 环 保 团 体

及 其 它 非 政 府 机 构 合 作 ， 举 办 公 众 教 育 和 宣 传 活 动 ；

推 动 在 政 府 建 筑 物 及 私 营 机 构 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； 并 与

电 力 公 司 合 作 ， 提 倡 利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发 电 。 有 关 内 容

在下文详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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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3 )  加 强 及 持 续 节 约 能 源 ， 以 减 慢 能 源 消 耗 的 增

长趋势。  

B .  指标  

( 1 )  举 办 更 多 有 关 可 再 生 能 源 及 可 持 续 发 展 能 源

消 耗 的 公 众 教 育 计 划 ， 以 配 合 本 地 及 国 际 的

可持续发展。  

 

有关内容在下文详述。  

( 2 )  以在 2012 年或之前利用可再生能源应付香港

1%至 2%的 总 电 力 需 求 为 目 标 ， 这 个 目 标 将

因 应 科 技 发 展 及 其 间 出 现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考 虑

因素而作定期检讨。  

( 3 )  制 订 计 划 以 提 高 能 源 效 益 及 节 约 能 源 ， 以 作

为可持续发展能源政策的一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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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.  行动计划  

( 1 )  与 电 力 公 司 和 其 它 持 份 者 合 作 ， 举 办 更 多 关

于可再生能源的教育活动。  

 

( a )  环 境 局 和 机 电 署 与 两 家 电 力 公 司 定 期 举 行 会 议 ，

商 讨 如 何 推 广 可 再 生 能 源 ， 以 及 能 源 效 益 和 节 约

能源。  

( b )  香 港 电 灯 有 限 公 司 (港 灯 )在 南 丫 岛 的 800 千 瓦 示

范 风 轮 机 已 于 2006 年 2 月 启 用

( h t t p : / / l ammawind t u r b i n e . h e c . com .hk / ) 。 中 华 电 力

有 限 公 司 ( 中 电 ) 就 在 喜 灵 洲 设 置 风 轮 机 一  

事 进 行 的 环 评 已 经 完 成

( h t t p : / /www.epd . gov . hk / e i a / r eg i s t e r / r e po r t / e i a r epo r t /

e i a _1242006 / h tm l / i ndex . h tm ) 。 同 时 ， 两 家 电 力 公

司 正 就 本 港 水 域 兴 建 离 岸 商 用 风 场 进 行 环 评 研

究。  

( c )  两 家 电 力 公 司 与 教 育 局 和 机 电 署 合 作 ， 为 中 学 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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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 作 一 套 有 关 能 源 效 益 的 网 上 教 材 ， 并 举 办 简 介

会 ， 向 中 学 教 师 介 绍 该 套 教 材 ( h t t p : / /www.hk -

phy . o r g / ene rgy / i ndex_c . h tm l )。  

( d )  两 家 电 力 公 司 推 出 资 助 计 划 ， 以 推 广 可 再 生 能 源

或 提 高 能 源 效 益 和 节 约 能 源 。 中 电 创 新 能 源 基 金

( h t t p s : / / w w w . c l p g r o u p . c o m / S o c N E n v / E n v / E n v

E d u / C L F u n d / P a g e s / d e f a u l t . a s p x ? l a n g = t c ) ， 以

及 港 灯 清 新 能 源 基 金

( h t t p : / /www.heh . com/hehWeb /Commun i t yAndEduca t i

on /C l e anEne rgyFund / I ndex_zh . h tm ) 分 别 在 2007 年

预 留 100  万 元 ， 以 供 推 行 与 可 再 生 能 源 或 提 高 能

源效益和节约能源有关的计划。  

( e )  机电署总部的教育径已在 2005 年 10 月启用，让

学 校 及 其 它 有 兴 趣 团 体 可 认 识 关 于 可 再 生 能 源 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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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 源 效 益 的 最 新 技 术 。 教 育 径 设 有 展 览 馆 和 观 景

台 。 展 览 馆 展 示 多 件 互 动 展 品 ， 观 景 台 则 装 设 了

350 千 瓦 光 伏 设 施 及 两 台 风 轮 机 ( 1 千瓦及 1 . 5 千

瓦 ) 。 截 至 2007 年 12 月 ， 已 有 250 间 机 构 及

9 , 700 名 参 观 者 到 访 教 育 径

( h t t p : / /www.emsd . gov . hk / emsd / ch i / p e e / ep . s h tm l )。  

( f )  在 2007 年 机 电 署 继 续 为 持 份 者 (包 括 政 府 部 门 和

专 业 机 构 )举 办 一 系 列 技 术 研 讨 会 和 工 作 坊 ， 并 支

持非政府机构举办多项教育和宣传活动。  

( g )  机电署在 2007 年 12 月设立专题网页“香港可再

生 能 源 网 ” ( h t t p : / / r e . emsd . gov . hk / )， 提 供 各 类 可 再

生 能 源 技 术 的 信 息 ， 务 求 这 类 技 术 得 到 广 泛 应

用。  

( 2 )  在 2006 年或之前制订有关在新的政府建筑物 政府在 2005 年发出有关《政府工程及装置采用能源效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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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大 型 公 共 发 展 项 目 装 置 可 再 生 能 源 设 施 的

政策。  

及可再生能源科技》的通告。该通告规定所有工程部门在

政府工程项目和装置中，尽可能采用具能源效益的设备和

可 再 生 能 源 科 技 ， 并 要 求 工 程 部 门 定 期 汇 报 进 度

( h t t p : / /www.devb -wb .gov . hk /U t i lManage r / t c /C -2005 -16 -0 -

1 . pd f )。  

( 3 )  与 电 力 公 司 合 作 ， 研 究 如 何 作 出 安 排 以 简 化

程 序 ， 让 可 再 生 能 源 供 货 商 接 驳 至 现 有 电

网 ， 以 期 2008 年 后 的 电 力 市 场 设 有 适 当 程

序 ， 同 时 亦 鼓 励 电 力 公 司 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作

发电用途。  

( a )  机电署于 2007 年 12 月修订《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

与电网接驳技术指引》，为发电量在 1 兆瓦或以下

的可再生能源系统与电网接驳的技术事宜提供指引

( h t t p : / / r e . emsd . gov . hk / t c _ ch i / g en / g r i d / g r i d_ t e ch . h tm l

)。 

( b )  中 电 已 出 版 以 《 可 再 生 能 源 系 统 与 中 电 电 网 》 为

题 的 单 张 ， 提 供 数 据 说 明 小 型 可 再 生 能 源 系 统 申

请连接中电电网的手续。  

( c )  根据政府于 2008 年 1 月初分别与两家电力公司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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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 适 用 于 2008 年 后 的 新 《 管 制 计 划 协 议 》

( h t t p : / /www.enb . gov . hk / t c / r e s ou r c e s_pub l i c a t i on s / ag r

e emen t / i n dex . h tm l ) ， 电 力 公 司 会 因 投 资 可 再 生 能

源 设 施 而 享 有 较 高 的 准 许 回 报 率 ( 11%)。 视 乎 发 电

过 程 中 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程 度 ， 电 力 公 司 可 获

0 . 01 至 0 . 05 个百分点准许回报的奖励。电力公司

会 利 用 本 港 的 内 置 可 再 生 能 源 系 统 ， 为 客 户 提 供

后 备 电 源 的 标 准 安 排 ； 有 关 安 排 视 乎 先 前 与 政 府

签 订 的 书 面 协 议 ， 包 括 机 电 署 所 订 最 新 的 《 可 再

生 能 源 发 电 系 统 与 电 网 接 驳 技 术 指 引 》 ( 2007 年

版 )内载列的技术和安全规定。  

( 4 )  在 2007 年 或 之 前 制 订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能 源 政

策 ， 该 政 策 应 包 括 以 推 广 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和

鼓励能源效益及节省能源为目标的措施。  

( a )  2008 年 后 的 新 《 管 制 计 划 协 议 》 订 有 条 款 ， 鼓 励

两 家 电 力 公 司 更 广 泛 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(上 文 已 有 概

述 )， 以 及 采 用 更 多 可 提 高 能 源 效 益 和 节 省 能 源 的

措 施 。 在 节 省 能 源 方 面 ， 当 局 会 根 据 电 力 公 司 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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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 户 进 行 能 源 审 核 的 次 數 及 实 际 节 省 的 能 源 ， 评

估 电 力 公 司 的 表 现 。 电 力 公 司 的 准 许 回 报 可 最 多

提高 0 . 02 个百分点，以示奖励。两电同意成立贷

款基金 (中电每年 2 , 500 万元，港灯每年 1 , 250 万

元 )，为期 5 年 (即分别合共 1 . 25 亿元及 6 , 250 万

元 )， 向 非 政 府 客 户 提 供 贷 款 ， 推 行 在 能 源 审 核 中

建 议 的 节 能 措 施 ， 藉 以 提 高 能 源 效 益 。 两 电 又 同

意 成 立 教 育 基 金 (中 电 每 年 500 万 元 ， 港 灯 每 年

250 万 元 )， 用 于 提 高 能 源 效 益 及 推 广 活 动 。 这 笔

基 金 会 由 两 电 管 理 ， 并 会 有 主 要 持 份 者 的 代 表 参

与。  

( b )  在订立相关法例后，当局会在 2008 年上半年就有

关 的 耗 能 产 品 推 行 强 制 性 能 源 效 益 标 签 计 划 ， 然

后 会 逐 步 把 其 它 耗 能 产 品 纳 入 强 制 计 划 ， 以 进 一

步 推 广 使 用 具 能 源 效 益 的 耗 能 产 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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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h t t p : / /www.emsd . gov . hk / emsd / ch i / p e e / e e l s _manda t e .

s h tm l )。 

( c )  政府在 2008 年 3 月就建议强制实施《建筑物能源效

益守则》完成为期 3 个月的公众咨询。当局收到的

意见大都赞成强制实施《建筑物能源效益守则》，

以进一步提高本港建筑物的能源效益。环境局及机

电 署 会 参 考 收 集 到 的 意 见 ， 拟 备 有 关 立 法 建 议

( h t t p : / /www.enb . gov . hk / t c / r e s ou r c e s_pub l i c a t i on s / po l

i c y_con su l t a t i on / bu i l d i ng_ene rgy_code s . h tm l )。 

 

I I I .  都 市 生 活 空 间  

香 港 首 个 可 持 续 发 展 策 略  推 行 进 度  

A .  策略性目标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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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 )  透 过 “ 以 人 为 本 ” 的 方 针 ， 灵 活 运 用 “ 4R”

策 略 (即 拆 卸 重 建 、 楼 宇 复 修 、 文 物 保 育 及 活

化旧区 )，加快改善市区的旧区环境。  

( a )  市 区 重 建 局 会 采 取 “ 以 人 为 本 ” 的 方 针 ， 全 力 贯

彻 其 市 区 重 建 计 划 。 在 即 将 进 行 的 市 区 重 建 策 略

检 讨 ( h t t p : / /www.u r s r ev i ew .gov . hk / t c / i ndex . h tm l ) ( 见

下文 C(1)项)，我们会就如何厘定重建发展、文物保

育 、 楼 宇 复 修 与 旧 区 活 化 之 间 的 比 重 ， 咨 询 公

众。  

( 2 )  规 划 和 进 一 步 发 展 新 界 ， 其 间 考 虑 持 份 者 对

可 持 续 发 展 事 宜 的 关 注 ， 例 如 有 需 要 保 护 乡

郊 地 区 的 自 然 环 境 和 文 化 特 色 ， 亦 同 时 顾 及

香港的长远社会经济需要。  

( b ) 规 划 署 已 把 这 个 策 略 性 目 标 纳 入 其 进 行 的

《 香 港 2 0 3 0 》 研 究

(http:/ /www.pland.gov.hk/p_study/comp_s/hk2030/) 。 规

划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日后的研究 (如新界东北新发

展 区 规 划 及 工 程 研 究 ) ， 亦 会 继 续 贯 彻 这 个 目 标

(http:/ /www.cedd.gov.hk/tc/projects/major/ntw/index.htm

)。  

( 3 )  推 广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都 市 规 划 和 设 计 措 施 ， 确 ( c )  当 局 透 过 在 规 划 研 究 、 制 订 图 则 及 发 展 管 制 过 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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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香港成为景色迷人和安居乐业的好地方。  中 持 续 应 用 《 香 港 规 划 标 准 与 准 则 》

( h t t p : / /www.p l and . gov . hk / t e ch_doc / hkp sg / i ndex_c . h t

m l )所 载 述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城 市 设 计 指 引 ， 以 达 致 这

个目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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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.  指标  

( 1 )  更 新 市 区 的 旧 区 ， 其 间 充 分 考 虑 经 济 效 益 ，

同 时 亦 强 调 提 供 休 憩 用 地 和 保 留 地 区 社 会 文

化特色和历史建筑物的重要性。  

 

( a )  市 区 重 建 局 (市 建 局 )会 继 续 朝 　 其 “ 4R” 市 区 重

建 策 略 的 目 标 工 作

( h t t p : / /www.u r a . o r g . hk / h tm l / c304000 t 1 e . h tm l ) 。 发

展 局 和 市 建 局 已 共 同 采 用 地 区 为 本 方 式 ， 保 育 和

活化湾仔旧区，以加强该区的社会文化特色。  

( 2 )  阐 明 在 进 一 步 发 展 新 界 时 须 考 虑 的 相 关 社

会 、 经 济 和 环 境 因 素 ， 使 持 份 者 能 在 知 悉 有

关 资 料 的 情 况 下 ， 定 期 就 各 种 发 展 方 案 的 优

劣提供意见。  

 

( b )  规 划 署 和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在 进 行 规 划 和 工 程 研 究

时 (例 如 新 发 展 区 的 发 展 )， 会 按 照 既 定 方 式 ， 进

行 广 泛 的 公 众 咨 询 ， 以 及 全 面 顾 及 社 会 、 经 济 及

环 境 因 素 的 多 重 评 估 过 程 。 这 些 程 序 可 让 公 众 完

全 了 解 各 个 发 展 方 案 的 优 劣 ， 并 有 助 持 份 者 提 出

有 充 分 理 据 的 意 见

(h t t p : / /w ww.p l and . gov . hk / pub_con / i nd ex_c . h tm l )。  

( 3 )  维 持 并 定 期 检 讨 规 管 可 持 续 发 展 城 市 规 划 和 ( c )  《 香 港 规 划 标 准 与 准 则 》 内 旨 在 改 善 户 外 空 气 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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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 计 的 指 引 ， 特 别 顾 及 某 些 事 项 ， 例 如 ： 影

响 景 观 廊 或 阻 碍 气 流 的 建 筑 物 ， 以 及 有 关 工

作须配合本港的整体可持续发展策略。  

通的可持续发展城市设计指引已于 2006 年发出，

以 供 公 众 参 考 。 房 屋 及 规 划 地 政 局 ／ 环 境 运 输 及

工 务 局 的 《 空 气 流 通 评 估 技 术 通 告 》 第 1 / 06 号

( h t t p : / /www.devb -p l b . gov . hk / eng / c i r cu l a r s / pd f / hp l b -

e twb - t c - 01 -06 . pd f )亦 于 2006 年 发 出 。 通 告 为 政 府

工 程 倡 议 者 制 订 指 引 及 程 序 ， 以 便 他 们 在 规 划 和

设计政府工程时，应用空气流通评估。  

C .  行动计划  

( 1 )  在 2006 年或之前，就活化及重建市区的旧区

的 指 引 咨 询 持 份 者 ， 以 备 纳 入 《 市 区 重 建 策

略》，并广为宣传。  

 

发 展 局 计 划 在 本 届 立 法 会 会 期 完 结 前 ， 联 同 市 区  

重 建 局 展 开 市 区 重 建 策 略 检 讨

( h t t p : / /www.u r s r ev i ew .gov . hk / t c / i ndex . h tm l ) 。 检 讨 涵 盖

多个范畴，包括研究在推行市区更新时，如何就重建发

展、文物保育、楼宇复修与旧区活化之间的比重，重新

取得平衡。当局将于全港展开社会参与过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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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 )  配 合 《 香 港 2030》 研 究 ， 清 楚 解 释 进 一 步 发

展 新 界 对 可 持 续 发 展 带 来 的 影 响 ， 以 期 在

2006  年 或 之 前 设 立 架 构 ， 以 便 透 过 咨 询 持 份

者，作出可持续发展的详细规划。  

就《香港 2030》研究而制订的三步评估架构，有助确保

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适当考虑社会、经济及环境因素，以

及公众的意见。《香港 2030》研究的最后报告连同有关

文件 (包括策略性环境评估报告及可持续发展评估报告 )

现 已 备 妥 ， 可 供 市 民 查 阅

( h t t p : / /www.p l and . gov . hk / p_ s t udy / comp_s / hk2030 / ch i / f i n

a l r epo r t / )。我们会在进行其它规划和发展研究时，继续

向公众及持份者解释可持续发展影响。  

( 3 )  继 续 落 实 及 不 时 检 讨 现 行 有 关 可 持 续 发 展 城

市设计的指引。  

这 是 一 个 持 续 进 行 的 过 程 。 《 香 港 规 划 标 准 与 准 则 》

内 有 关 改 善 户 外 居 住 环 境 质 素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城 市 设 计

指 引 已 于 2006 年 更 新 ， 以 供 公 众 参 考

( h t t p : / /www.p l and . gov . hk / t e ch_doc / hkp sg / ch i n e s e / ch9 / ch9

_ t ex t . h tm )。 

( 4 )  考 虑 到 可 持 续 发 展 楼 宇 设 计 特 色 的 推 广 措 施 屋 宇 署 已 进 行 顾 问 研 究 ， 以 探 讨 可 采 取 何 种 措 施 ， 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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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成 效 ， 研 究 进 一 步 改 善 可 持 续 发 展 楼 宇 设

计指引，以期拟备改善建议，包括在 2007 年

或 之 前 评 估 在 这 方 面 设 立 强 制 性 规 定 带 来 的

影响。  

广 支 持 可 持 续 发 展 都 市 生 活 空 间 的 楼 宇 设 计 特 色 。 有

关 决 策 局 及 部 门 正 考 虑 顾 问 的 初 步 研 究 结 果 ， 并 会 在

决定未来路向前咨询持份者。  

 


